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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部分 专业投资者&普通投资者

依据《证券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要求，机构投资者被分为普通投资者与专业投资者。

其中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是专业投资者：

(一)经有关金融监管部门批准设立的金融机构，包括证券公司、期货公司、基金管理公司及

其子公司、商业银行、保险公司、信托公司、财务公司等；经行业协会备案或者登记的

证券公司子公司、期货公司子公司、私募基金管理人；

(二)上述机构面向投资者发行的理财产品，包括但不限于证券公司资产管理产品、基金管理

公司及其子公司产品、期货公司资产管理产品、银行理财产品、保险产品、信托产品、

经行业协会备案的私募基金；

(三)社会保障基金、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，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

（QFII）、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（RQFII）。

(四)同时符合下列条件的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：

1. 最近 1 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2000 万元；

2. 最近 1 年末金融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；

3. 具有 2 年以上证券、基金、期货、黄金、外汇等投资经历。

前款所称金融资产，是指银行存款、股票、债券、基金份额、资产管理计划、银行理财产品、

信托计划、保险产品、期货及其他衍生产品等。专业投资者之外的投资者均为普通投资者。

依据《证券期货经营机构私募资产管理计划运作管理规定》要求，资产管理计划应当向合格

投资者非公开募集。

合格投资者是指具备相应风险识别能力和风险承受能力，投资于单只资产管理计划不低于一

定金额且符合下列条件的自然人、法人或者其他组织：

(一)具有 2年以上投资经历，且满足下列三项条件之一的自然人：家庭金融净资产不低于

300 万元，家庭金融资产不低于 500 万元，或者近 3年本人年均收入不低于 40 万元；

(二)最近 1年末净资产不低于 1000 万元的法人单位；

(三)依法设立并接受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机构，包括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、基金

管理公司及其子公司、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、在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（以下简称证

券投资基金业协会）登记的私募基金管理人、商业银行、金融资产投资公司、信托公司、

保险公司、保险资产管理机构、财务公司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；

(四)接受国务院金融监督管理机构监管的机构发行的资产管理产品；

(五)基本养老金、社会保障基金、企业年金等养老基金，慈善基金等社会公益基金，合格境

外机构投资者（QFII）、人民币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（RQFII）；

(六)中国证监会视为合格投资者的其他情形。



第二部分 税收居民身份

填写《账户业务申请表-机构》中的“税收居民身份”时，请仔细阅读以下中国税收居民身

份说明。

(一)本表所称中国税收居民是指依法在中国境内成立，或者依照外国(地区)法律成立但实

际管理机构在中国境内的企业和其他组织。

(二)本表所称非居民是指中国税收居民以外的企业（包括其他组织），但不包括政府机构、

国际组织、中央银行、金融机构或者证券市场上市交易的公司及关联机构。前述证券

市场是指被所在地政府认可和监管的证券市场。其他国家（地区）税收居民身份认定

规则及纳税人识别号相关信息请参见国家税务总局网站

（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aeoi_index.html）。

(三)金融机构包括存款机构、托管机构、投资机构、特定的保险机构及其分支机构。（1）

存款机构指在日常活动中吸取存款的机构；（2）托管机构是指近三个会计年度总收入

20%以上来源于为客户持有金融资产的机构，机构成立不满三年的，按机构存续期间

计算；（3）投资机构是指符合以下条件之一的机构：A.近三个会计年度总收入的 50%

以上收入来源于为客户投资、运作金融资产的机构，机构成立不满三年的，按机构存

续期间计算；B.近三个会计年度总收入的 50%以上收入来源于投资、再投资或者买卖

金融资产， 且由存款机构、托管机构、特定保险机构或者 A项所述投资机构进行管

理并作出投资决策的机构，机构成立不满三年的，按机构存续期间计算；C.证券投资

基金、私募投资基金等以投资、再投资或者买卖金融资产为目的而设立的投资实体。

（4）特定的保险机构指开展有现金价值的保险或者年金业务的机构。本办法所称保

险机构是指上一公历年度内，保险、再保险和年金合同的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50%以上

的机构，或者在上一公历年度末拥有的保险、再保险和年金合同的资产占资产比重

50%以上的机构。

(四)消极非金融机构是指：（1）上一公历年度内，股息、利息、租金、特许权使用费（由

贸易或者其他实质经营活动产生的租金和特许权使用费除外）以及据以产生前述收入

的金融资产转让收入占总收入比重 50%以上的非金融机构；（2）上一公历年度末拥有

的可以产生上述收入的金融资产占总资产比重 50%以上的非金融机构，可依据经审计

的财务报表进行确认；（3）税收居民国（地区）不实施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

准的投资机构。实施金融账户涉税信息自动交换标准的国家（地区）名单请参见国家

税务总局网站（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aeoi_index.html）。金融机构税收居

民国（地区）的判断主要看其受哪个国家（地区）的管辖。在信托构成机构的情况下，

主要由受托人的税收居民身份决定该金融机构的税收居民国（地区）。在金融机构（信

托除外）不具有税收居民身份的情况下，可将其视为成立地、实际管理地或受管辖地

的税收居民。公司、合伙企业、信托、基金均可以构成消极非金融机构。

(五)控制人是指对某一机构实施控制的个人。公司的控制人按照以下规则依次判定：

1. 直接或者间接拥有超过 25%的公司股权或者表决权的个人；

2. 人事、财务等其他方式对公司进行控制的个人；

3. 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。

合伙企业的控制人是拥有超过 25%合伙权益的个人；信托的控制人是指信托的委托人、

受托人、受益人及其他对信托实施最终有效控制的个人；基金控制人是指拥有超过

25%权益份额或者其他对基金进行控制的个人。

(六)政府机构、国际组织、中央银行、金融机构或者在证券市场上市交易的公司及其关联

机购，以及事业单位、军队、武警部队、居委会、村委会、社区委员会、社会团体等

单位无需填写此声明文件。
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
http://www.chinatax.gov.cn/


(七)本机构需履行监管要求，报送非居民金融账户涉税信息，本机构不会帮助账户持有人

隐匿身份信息或财产。



第三部分 附录

1. 行业分类（机构-申请机构信息&产品-产品管理人信息）

A农、林、牧、渔业；B 采矿业；C 制造业；D 电力、热力、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；E建筑

业；F 批发和零售业；G交通运输、仓储和邮政业；H 住宿和餐饮业；I 信息传输、软件和信

息技术服务业；J 金融业；K 房地产业；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；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；N

水利、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；O居民服务、修理和其他服务业；P 教育；Q卫生和社会工

作；R文化、体育和娱乐业；S 公共管理、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；T其他行业。（信息来源：

http://www.stats.gov.cn/tjsj./tjbz/hyflbz/）

2、产品类别（产品-产品信息）

201:开放式公募基金产品；202:封闭式公募基金产品；203:银行理财产品；204:信托计划；

205:基金公司专户；206:基金子公司产品；207:保险产品；208:保险公司及其子公司的资产

管理计划；209: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集合理财产品（含证券公司大集合）；210:证券公司及

其子公司专项资管计划；211:证券公司及其子公司单一资管计划；212:期货公司及其子公司

的资产管理计划；213:私募投资基金；214:政府引导基金；215:全国社保基金；216:地方社

保基金；217:基本养老保险；218:养老金产品；219:企业年金及职业年金；220:境外资金

（QFII）；221:境外资金（RQFII）；222:其它境外资金；223:社会公益基金（慈善基金、捐

赠基金等）；224:其他产品

3、机构类型（机构-申请机构信息&产品-产品管理人信息）

101:证券公司；102:证券公司子公司；103:银行；104:信托公司；105:基金管理公司；106:

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；107:保险公司；108:私募基金管理人；109:期货公司；110:期货公司

子公司；111:财务公司；112:其他境内金融机构；113:机关法人；114:事业单位法人；115:

社会团体法人；116:非金融机构企业法人；117:非金融类非法人机构；118:境外代理人；119:

境外金融机构；120:外国战略投资者；121:境外非金融机构；122:其它；123:银行子公司；

124:保险子公司

4、个人证件类型（个人开户证件类型及法人、自然人控股股东、受益人证件类型）

0-身份证；1-中国护照；2-军官证；3-士兵证；4-港澳居民来往内地通行证，5-户口本；6-

外国护照；7-其它；8-文职证；9-警官证；A-台胞证；B-外国人永久居留身份证；C-港澳台

居民居住证

http://www.stats.gov.cn/tjsj./tjbz/hyflbz/

